    
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区财购诉字〔2024〕2号
一、项目编号：GZRL2024-ZG-C001
二、项目名称：江西省赣州市立医院小型修缮工程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中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开发区尤口村
被投诉人1：赣州市立医院
地址：赣州市章贡区大公路49号
被投诉人2：赣州瑞林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市章贡区章江北大道80号龙江苑一单元301
中标供应商：赣州汉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坚北路59号赣州建筑业总部大楼405#办公室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不满意赣州瑞林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对江西省赣州市立医院小型修缮工程项目（项目编号：GZRL2024-ZG-C001）作出的质疑答复，向我局进行投诉，投诉事项如下：
投诉事项1：本项目的预中标单位“赣州汉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拟派项目经理“刘璟君  赣2362019201902646”在其他建设工程项目上作为项目负责人已获得中标，并已公示。
投诉事项2：赣州瑞林招标代理有限公司的《质疑答复书》认定本项目不属于建设工程项目，属于建筑服务项目，且认定采购文件中未对项目负责人在建工程做特殊要求。判定本项目中标候选人所派项目经理不存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建设工程项目上担任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的情形。对于代理机构的判定我公司不予认可。
五、裁决依据及结果
由于投诉事项1与投诉事项2所涉及投诉内容一致，因此本机关合并处理。经调查，本机关查明：
赣州市立医院小型修缮工程项目的中标供应商拟派建造师确实存在同时担任两个项目负责人的情况，且该两个项目的履行日期存在重合，违反了《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建设部153号令）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注册建造师不得同时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建设工程项目上担任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以及《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暂行办法》（建质〔2011〕111号）第九条：“项目负责人……应对工程项目落实带班制度负责。项目负责人在同一时期只能承担一个工程项目的管理工作”的规定。
[bookmark: _GoBack]综上所述，投诉事项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94号）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撤销赣州市立医院与赣州汉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小型修缮工程施工项目合同。该项目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时，可以从合格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赣州市立医院应当依法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否则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项

 无。
